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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市监字〔2024〕35 号

关于印发《2024 年龙南市特殊食品安全监督
检查计划》的通知

各股（室）、执法局、检测中心、各分局：

为进一步强化我市特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工作，落

实特殊食品安全监管责任，结合《2024 年全省特殊食品安全

监督检查计划》及《2024 年赣州市特殊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

划》,我局研究制定了《2024 年龙南市特殊食品安全监督检

查计划》,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6 月 14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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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龙南市特殊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

为深入践行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落实落细“两

个责任”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

例等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、省局，赣州市市委、

市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部署要求，我局制定了 2024

年龙南市特殊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督促全市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持续落实好食品安全主

体责任，强化监管职责，实现事中、事后精准监管，及时发

现和消除特殊食品风险隐患，保障特殊食品质量安全。

全年实现：全市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监督检查覆盖率达

100%,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后处置率达 100%;全市特殊食品和

大中型销售企业、连锁销售企业总部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

全员 100%配备到位，生产经营企业的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

调度”工作机制 100%建立。

二、检查对象

全市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。

三、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

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(总局令第 49 号)等法律法规

和规章规定，《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(GB14881)》、《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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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(GB17405)》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

总局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、各特殊食品生产或经营监

督检查操作指南等。

四、检查方式和内容

在覆盖全市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基础上，结合市场主

体信用、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、举报投诉、舆情和新闻报道

等情况，以问题为导向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，实施监督检查。

以日常检查为主体，以飞行检查、重点检查等多种检查方式

为补充，开展全方位监督检查。在检查过程中，根据工作需

要，可对特殊食品原料和成品开展专项抽检，查找风险隐患，

持续保持“最严格的监管”主基调。

(一)日常检查

检查方式和频次：按有关规定对辖区内全部特殊食品生

产经营者(含食品经营许可改备案的市场主体)进行风险分

级，根据风险评定情况组织开展对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

日常检查。检查频次至少达到：对经营者 1 次/1 年，对风险

等级为 B、C、D 级的生产经营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日常检

查频次，对新获证生产企业在其取得生产许可后 3 个月内开

展一次证后监督检查(按日常监督检查方式进行)。

应当每两年对本辖区内所有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至少

进行一次覆盖全部检查要点的监督检查。

检查重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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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“两个责任”落实情况：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和大中型

销售企业、连锁销售企业总部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配

备情况；生产经营企业是否建立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

工作机制；是否建立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等情况。

2.食品经营日常检查：销售资质、一般规定执行、禁止

性规定执行、经营场所环境卫生、经营过程控制、进货查验、

食品贮存、食品召回、温度控制及记录、过期及其他不符合

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、标签和说明书、食品安全自查、从

业人员管理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、进口食品销售、网络食品

销售以及禁止混放要求落实、标签和说明书核对等情况。

3.食品生产日常检查：生产资质、生产环境条件、进货

查验、 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检验、贮存及交付控制、不合

格食品管理和食品召回、标签和说明书、食品安全自查、从

业人员管理、信息记录和追溯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、委托生

产以及注册备案要求执行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、原辅料

管理、原料前处理等情况。对新获证企业，重点检查生产许

可现场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到位。

(二)飞行检查

检查方式和频次：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，以及监督抽

检中发现不合格产品、被监管部门通报、被投诉举报的以及

风险监测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等线索，对辖区内问题反复发

生、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、法律意识淡漠、主观故意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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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明显的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开展不定期、不预先告知

的有因检查，检查频次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。

检查重点：结合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表》相关

内容，对抽检样品不合格、风险监测发现问题、投诉举报、

信用风险预警等情形的处理情况开展针对性检查，督促问题

原因查找到位、防范整改措施到位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组织实施。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

工作责任。同时，要督促辖区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配齐配强

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切实建立落实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

度”工作机制，严格落实年度自查报告制度。

(二)加强智慧监管。“ 赣溯源”平台监督检查数据录

入情况，将纳入年度食品安全评议考核。相关股室及分局务

必高度重视，抓实平台应用，确保本年度开展的所有特殊食

品检查 100% 录入“赣溯源监管端”-“企业监管”,并通过

平台及时调度辖区监督检查进展情况，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检

查计划任务。其中，日常检查列入“日常检查”项目、其它

类型检查均采取飞行检查方式列入“飞行检查”项目。平台

上有监督检查电子表格的，可在现场在平台上按表格录入、

电子签名；没有表格的，可在监督检查后，及时拍照或上传

“结果记录表”等纸质检查记录。

(三)强化风险防控。要切实强化日常监督检查，灵活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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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多种检查方式，督促企业有效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保

证生产经营全过程合法合规；要切实提高检查问题发现率，

加强检查结果分析研判，抓“常”抓“长”排查消除各类风

险隐患。

(四)重视结果处置。要切实加强检查发现问题处置工

作，依法依规处理到位，实现闭环管理，确保后处置率达到

100%。对上级监督检查发现问题，要在依法处理并整改验收

后，及时报送处理结果及相关佐证资料。

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14 日印发


